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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中建投租赁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建投租赁”）人民币23亿元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债

务融资工具等业务，授信有效期1年，担保方式包括质押担保、信用担保。 

中建投租赁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与上银国际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银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银国际”）等值35亿港元授信额度，用于同业借款、债券投资，授信

有效期3年，担保方式为信用。上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上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上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可全额占用上银国际额度。 

上银国际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与上海农商银行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商银行”）人民币100亿元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同业

拆放、票据、债券借贷、债券投资、外汇买卖、金融衍生品、贸易融资、票据质

押、债券承销及持券等业务，授信有效期3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上海农商银行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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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申万宏源证券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人民币70亿元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同业拆借，同

业投资，债券承销、持券、投资，以及金融衍生品等业务，授信有效期1年，担

保方式为信用。 

申万宏源证券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中建投租赁为公司主要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中

建投租赁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上银国际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和业务总监武

俊先生同时担任上银国际董事，因此上银国际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公司董事长顾建忠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担任上海农商银行行长，因此上海农

商银行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和证监会规则关联方。 

申万宏源证券是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集团”）

控制的企业，申万宏源集团受公司主要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影响。

因此申万宏源证券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建投租赁 

中建投租赁成立于1989年3月，注册资本34.60亿元，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定代表人秦群，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2号楼8层。经营范围：批发Ⅲ类、Ⅱ类：医用超声仪器

及有关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核素设备、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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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Ⅱ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消毒和

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对租赁业务提供担保（不

含融资性担保）和咨询服务；批发机械电器设备、通讯器材、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2、上银国际 

上银国际于2015年1月开业，注册资本21.22亿港元,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花园

道3号冠君大厦34楼,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目前，上银国际集团已获得香港证监会颁发的核心投行业务牌照，可从事第1类

（证券交易）、第4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第6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和第

9类（资产管理）核心投行牌照业务。 

上银国际下设三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上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上银国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上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上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开展证券交易、

就证券提供意见和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业务，上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展资

产管理业务，上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部分存量债券资产。 

3、上海农商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成立于2005年8月，注册资本96.44亿元，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国有控股），上海农商银行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包括上海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29%）、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8.29%）、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29%）、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7.79%）、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81%），

法定代表人徐力，注册地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

银行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4、申万宏源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成立于2015年1月16日，注册资本535亿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

任公司，由申万宏源集团全资控股，法定代表人张剑，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

长乐路989号45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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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本次与中建投租赁、上银国际、上海农商银行，以及申万宏源证券的关

联交易均遵循一般商业规则，交易定价与交易条件不优于其它同类非关联方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

重大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与中建投租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3 亿元，不足公司上季末资本

净额的 1%，未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累计关联交易金额曾达到公司上季

末资本净额 5%以上，包含本次交易在内的新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公司上

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 

本次与上银国际的关联交易金额为等值 35 亿港元，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

额的 1%，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累计关联交易金额曾达到公司上季末资

本净额 5%以上，包含本次交易在内的新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公司上季末

资本净额 1%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 

本次与上海农商银行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0亿元，从金融监管总局规

则看，单笔金额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

从证监会规则看，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应当履行决策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以上，不足 5%，达到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的标准。 

本次与申万宏源证券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70 亿元，达到公司上季末资

本净额的 1%，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累计关联交易金额首次达到公司上

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七次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关于与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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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议案》《关于与上银国际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除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外，其他董事均同意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上述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询问公司相关人员，查阅本次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关联交易资料、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相关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给予中建投租赁人民币 23 亿元授信额度的关

联交易事项、给予上银国际等值 35 亿港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上海

农商银行人民币 100 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给予申万宏源证券人民币

70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制度有关规定，也符合公司正常经营

活动及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

导》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上海银

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